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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校課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時    間：民國 112年 5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3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6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粘教務長振和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王柔方 

壹、 主席報告 

 

貳、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行政業務報告 

一、依據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規定，107學年度(含)起入學

之大學部及專科部學生，應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有關學生學術倫理教育

課程實施方式，教務處已於開學時，將新生資料上傳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

資源中心」線上平臺，以協助建置帳號，依據上述規定，本校大學部學生於

入學後第二學期結束前，專科部學生於入學後第八學期結束前，可以自行至

該平臺線上學習，以取得修課證明。教務處已於新生輔導手冊、新生註冊須

知及學校網頁宣導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事宜，敬請各科系所協助向學生宣

導並配合執行該項規定。 

表 1  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及五專各科系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情形統計表 

系所 
需修課

總人數 

已修課

總人數 

已修課並通

過總人數 

已修課

未通過 

已修課

未測驗 
通過率 

五專餐飲廚藝科 54 2 2 0 0 3.7 

餐飲管理系(二技) 38 0 0 0 0 0 

旅館管理系 115 1 1 0 0 0.87 

餐飲管理系 97 0 0 0 0 0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46 0 0 0 0 0 

旅運管理系 44 13 6 4 3 13.64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81 0 0 0 0 0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42 40 40 0 0 95.24 

中餐廚藝系 52 0 0 0 0 0 

西餐廚藝系 49 0 0 0 0 0 

烘焙管理系 50 0 0 0 0 0 

應用英語系 44 5 1 1 3 2.27 

應用日語系 43 16 7 4 5 16.28 

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34 0 0 0 0 0 

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31 0 0 0 0 0 

小計 820 77 57 9 1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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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達近二年教育部來文重要事項： 

(一)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1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00145243A 號函轉監察

院 110 年 10 月 21 日院台教字第 1102430210 號函(如附件一，第 1 頁)，

教育部囑請各校嗣後針對非特殊類科之必修課程及共同科目等，宜安排

專任教師授課，避免逕由兼任教師教授；教育部未來亦將每年就各校校務

基本資料庫資料進行檢核，如兼任教師聘任數或教授必修課程數有異常

增加現象，將納入後續教學品質相關查核參考。 

(二)依據教育部 111年 7月 29日臺教技(四)字第 1112302373號函示(如附件

二，第 2-6 頁)，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9 日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

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5 條第 4 項規定，學校專任教師學術或實務

專長應與任教課程領域相符。教育部辦理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作業時，

如發現有此類情形且系所達一定比例者，教育部將予以持續列管或不通

過，並限制學校實施遠距教學、推廣教育或招收境外學生等保障學校教育

品質相關作為；情節嚴重者，將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三)教育部 112 年 2 月 17 日臺教技通字第 1122300387 號函示((如附件三，

第 7-9 頁)，教育部業於 112 年 1 月 16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12304235B

號函訂頒「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依該注

意事項第 7點，教育部將持續進行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作業，並訂定「專

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指標」，其中「課程」查核指標摘

要如下： 

    

檢核項目 查核指標 法源依據 

 

 

 

 

 

 

課程 

1.課程規劃，應有中文與英文

對照版本。 

學校規定 

2.授課之語言及使用教材語

文，應與招生簡章所載授課

語言相符。 

學校招生簡章 

3.外國學生不得就申請就讀回

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

例假日授課之班別；日間部

課程修習時間， 以週一至週

五白天為原則，每日不得超

過十節，且不得以短期密集

方式完成全學期課程。 

1.教育部「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

法」第 10 條。 

2. 107 年 6 月 22 

日臺教 技 

( 四 ) 字 第 

1070062979 號函

及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 

( 四 ) 字 第 

1070108718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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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當合併授課情形:  

(1)跨部、跨學制、跨科系(院

課程不在此限)或跨年級合

併授課。 

(2)課程名稱或學分數不同合併

授課。 

(3)課程名稱或學分數相同，然

專業領域不同之課程合併授

課無跨部、跨學制、跨科系

(院課程不在此限)或跨年級

合併授課。 

專科以上學校維護

學生受教權益應行

注意事項第 6 點 

三、請各教師於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協助播放智慧財產權宣導影片，並遵守智慧

財產權觀念(請參閱附件四，第 10頁)，其他相關內容可逕上本校智慧財產

權專區，網址為：http://lic.nkuht.edu.tw/IPR/main.php。 

四、有關教學相關事宜，請教師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以免違法。 

五、請各學術單位提供 109-2學期系上所開設之融入相關性平議題的專業課程名

稱，其中各科系至少 2門，各研究所至少 1門，並請填寫「性別平等議題納

入專業課程調查表」，逕送教務處備查。(請參閱附件五，第 11頁)另依據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107 年 3月 29日決議，敬請各學術單位提醒教師填

寫教務系統授課大綱時明確納入性平意識相關議題之具體文字，以符性別平

等教育法之要求。 

 

參、 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案   由：修訂本系 113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請參

閱附件六，第 12-50頁) 

說    明： 
一、考量本系日間部四技及進修部四技之課程業已調整為相同架構，擬

修訂進修部原78學分之「系訂必修課程」為12學分之「院訂必修課

程」以及66學分之「系訂必修課程」。並統整進修部課程標準表格

式，使與日間部版本相同。 

二、承上，原進修部課程標準表備註「跨系選修至多承認8學分」，擬修

訂為「至多承認6學分」，以等同日間部課程標準表。 

三、前項所述「院訂必修課程」包含管理學(3學分)、餐旅管理(3學分)、

服務設計與創新(3學分)、服務管理(3學分)，共計12學分。 

四、本案適用於 113 學年度（含）日間部及進修部入學學生，課程異動

詳如「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 

五、本(111-2)學期起開設院訂選修課程，應於修訂時一併標註於日間部

及進修部課表內，並追認目前在學各屆學生之課程標準表。 

http://lic.nkuht.edu.tw/IPR/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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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業經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111-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112.3.10)及111-2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11)決議

通過。 

七、檢附會議記錄、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

度表、課程標準表。 

決    議：本案附件「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適用入學年度修正為「113

學年度」，異動課程「校外參訪實習」誤植，修正為「校外參訪研習」，

餘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旅館管理系 

案 由 一：本系楊仁德教師及許孟鈞教師申請 112-1學期數位課程授課乙案，詳

如說明，提請審議。 (請參閱附件七，第 51-77頁) 

說    明： 

一、本次申請課程皆為新開授課程： 

編號 授課教師 學制 課程名稱/學分時數 

1 楊仁德 日四技 餐飲實務/必修/3學分 

2 許孟鈞 日四技 

進四技 

旅館資訊系統與操作實務/

必修/2學分 

3 楊仁德 日四技 服務中心作業實務/選修/ 

2學分 

二、本案業經旅館管理系 111-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12.3.28)及 111-2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11)決議通過。 

三、檢附數位課程申請書、數位課程製作著作權保證書、會議記錄及簽到

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修訂本系日四技、進四技及進二技課程標準表，適用於 112 學年度起

入學學生乙案，提請審議。 (請參閱附件八，第 78-90頁) 

說    明： 

一、選修課程「餐旅大數據與策略規劃」2學分/2小時，課程名稱異動為

「餐旅大數據視覺化應用」2 學分/2 小時。日四技及進四技開課學

期由二上改到四上；進二技開課學期由一下改到二下。 

二、本案業經旅館管理系 111-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12.3.28)及 111-2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11)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標

準表、會議記錄及簽到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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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餐旅管理研究所 

案 由 一：修訂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九，第

91-103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1-2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111.3.28)及 111-2 學期

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11)決議通過。 

二、檢附餐旅管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及草案全文、會議記錄及簽到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新增選修「餐旅科技策略研究」課程並申請全英授課，提請審議。(請

參閱附件十，第 104-112頁) 

說    明： 

一、新增選修「餐旅科技策略研究」（Hospitality Technology Strategy）

3學分/3小時，由梁靜文副教授進行授課，適用於 111學年度（含）

起入學學生。 

二、本案業經 111-2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111.3.28)及 111-2 學期

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11)決議通過。 

三、檢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一般

生及在職專班標準課程表、全英授課申請檢核表、全英授課說明表、

會議記錄及簽到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  由：修訂本校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案，提請審議。 (請參閱附

件十一，第 113-126頁) 

說    明： 

一、配合中等專門課程「外語群英語專長」之增設，新增兩門必修課程

「應英科教材教法」（2學分/2小時）及「應英科教學實習」（2學分

/2小時）。 

二、本案業經 111 學年度第 2 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2.4.19)及

111學年度第 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4.25)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 由 一：修訂課程「英文聽說(三)」為「職場英文」，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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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 127-144頁) 

說    明： 

一、為配合雙語計畫執行，提升學生修習 ESP/EAP 以進一步銜接 EMI 課

程與提升其專業領域之英文能力。 

二、本案業經 111-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2.3.2)及

111-2學期第 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4.25)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課程標準表、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

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應用英語系因系上已有相關專業課程，為避免課程內容重複，「職場

英文」同「英文聽說（三）」，由系上自主規劃。 

 

案 由 二：本校「境外生華語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暨語文課程開課計畫表，

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三，第 145-157頁)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 月 16 日施行之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

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二、本案業經 111-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2.3.2)及

111-2學期第 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4.25)決議通過。 

三、檢附本校境外生華語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全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語文課程開設多元主題文化課程，擬增加五門華語訓練課程及七門華

語文化課程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四，第 158-206頁) 

說    明： 

一、五門華語訓練課程：華語聽說（一）、華語聽說（二）、華語讀寫（一）、

華語讀寫（二）、高階華語課程。 

二、七門華語文化課程：觀光旅遊應用華語、餐飲廚藝應用華語（一）、

餐飲廚藝應用華語（二）、飯店休閒應用華語、華語流行音樂文化、

時事與國際觀、戲劇電影文化課程。 

三、本案業經 111-2 學期第 4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2.4.20)及

111-2學期第 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4.25)決議通過。 

四、檢附開課計畫表、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說明二「飯店休閒應用華語」課程更名為「旅館休閒應用華語」，餘

照案通過。 

 

案 由 四：擬開設英文檢定輔導課程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五，第 207-

213頁) 

說    明： 

一、語文中心原於每年第二學期規劃並開設英文檢定輔導課程(補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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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擬更改為正規班模式進行，並自 112-2學期起適用。 

二、本案業經 111-2 學期第 4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2.4.20)及

111-2學期第 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4.25)決議通過。 

三、檢附開課計畫書、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課程名稱更正為「英文檢定輔導」，照案通過。 

       陳秀玉委員意見：根據之前相關協調會議決議，建議「檢定」與「證

照」等字，不宜列入課程名稱。 

 

案 由 五：擬於進修部開設「韓文（一）」及「韓文（二）」課程，提請審議。(請

參閱附件十六，第 214-220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1-2 學期第 4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2.4.20)及

111-2學期第 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4.25)決議通過。 

二、檢附開課計畫書、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航空暨服務運輸管理系 

案 由 一：本系鄭凱文老師擬申請 112-1 學期續開數位課程授課乙案，提請審

議。(請參閱附件十七，第 221-232頁) 

說    明： 

一、開課班級課程名稱：日四技航運二 A【會計學(一)】、進四技航運二

A【會計學(一)】。 

二、本案業經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111-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

(112.4.18)及 111-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26)決

議通過。 

三、檢附教材著作權保證書、數位課程授課申請書、會議記錄及簽到表

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旅運系徐伯一老師擬申請 112-1學期續開數位課程授課乙案，提請審

議。(請參閱附件十八，第 233-238頁) 

說    明： 

一、開課班級課程名稱：日四技航運二 A【航空暨運輸訂位實務】、進四

技航運二 A【航空暨運輸訂位實務】。 

二、本案業經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111-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

(112.4.18)及 111-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26)決

議通過。 

三、檢附教材著作權保證書、數位課程授課申請書、會議記錄及簽到表

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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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三：新增選修課程「國際貿易實務」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九，

第 239-246頁) 

說    明： 

一、配合 111 學年度外部自我評鑑委員改善建議，新增選修課程「國際

貿易實務」2 學分/2 小時，俾利呼應本系涵蓋空運、海運、物流、

承攬、通關及國際貿易等多元化專長之服務領域技能。 

二、本課程擬新增於二上並追溯至 111 學年度入學（含）日四技及進四

技入學學生。 

三、本案業經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111-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

(112.4.18)及 111-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26)決

議通過。 

四、檢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會議

記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四：本系修訂 111 學年度日四技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

十，第 247-252頁) 

說    明： 

一、擬將 111 學年度日間部大三與大四課程對調，大三先留校上課，大

四赴業界實習。 

二、有關 111 學年度日間部課程調整事宜，已由導師召開班週會並由全

班同學決議同意。 

三、本案業經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111-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

(112.4.18)及 111-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26)決

議通過。 

四、檢附課程標準表、會議記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五：本系修訂 112 學年度日四技、進四技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請參

閱附件二十一，第 253-255頁) 

說    明： 

一、為配合「校內實習（一）」、「校內實習（二）」課程為 1 學分，故將

學時修正為 1小時。 

二、112 學年度(含)之後將大三與大四課程對調，大三先留校上課，大

四赴業界實習，正符合畢業即就業，最後一哩的規劃。 

三、本案業經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111-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

(112.4.18)及 111-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26)決

議通過。 

四、檢附課程標準表、會議記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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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案    由：本系陳慧如教師 112-1學期申請數位課程授課乙案，提請審議。(請

參閱附件二十二，第 256-266頁) 

    說    明： 

一、課程名稱：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議題 

二、本案業經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111-2學期第1次系課程會議(112.3.21)

及 111-2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2.3.29)決議通過。 

三、檢附教材著作權保證書、數位課程授課申請書、會議記錄及簽到表

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觀光研究所 

案    由：本所 112-1 學期申請數位課程授課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

三，第 267-282頁) 

    說    明： 

一、博士班課程「期刊論文寫作技巧」，授課教師：何景華教師。 

二、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資料探勘研究」，授課教師：石岳峻教師。 

三、本案業經觀光研究所 111-2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會議(112.3.21)及

111-2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2.3.29)決議通過。 

四、檢附教材著作權保證書、數位課程授課申請書、會議記錄及簽到表

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案    由：本系劉聰仁教師 112-1學期申請數位課程授課乙案，提請審議。(請

參閱附件二十四，第 283-299頁) 

說    明： 

一、課程名稱：餐飲資訊管理；擬於日間部及進修部開設兩班。 

二、本案業經餐飲管理系 111-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112.3.14)及

111-2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112.4.11)決議通過。 

三、檢附教材著作權保證書、數位課程授課申請書、會議記錄及簽到表

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餐旅學院 

案   由：本院於進修部四年制開設三門院訂選修課程乙案，提請審議。(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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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附件二十五，第 300-314頁) 

說    明： 

一、因應智慧科技趨勢及產業需求，學院已於 111-2 學期日四技開設院

訂選修課程。 

二、考量進修部學生受教權益，本院於 112 學年度起同步於進四技開設

「雲端商業軟體應用」、「數位多媒體設計實務」及「餐旅自媒體行

銷」等三門院訂選修課程，適用於 109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三、本案業經 111-2 學期餐旅學院臨時院課程委員會 (通訊會

議)(112.4.25)決議通過。 

四、檢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會議

記錄及簽到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擬開設「飲食文化與餐飲創新概論」課程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

件二十六，第 315-329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1 學期第 5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2.4.27)及

111 學年度第 3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5.3)審議通過。 

二、檢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系 

案    由：修訂本系「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

七，第 330-340頁) 

說    明： 

一、因應教育部對於專任教師之定義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故為明確

設定系課程委員會組成委員資格，修訂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

點第二項。 

二、本案業經應用英語系 111-1 學期第 4 次系課程委員會(111.12.1)及

國際學院 11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4.27)審

議通過。 

三、檢附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會議紀錄

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本案設置要點第三條第二項修正為：「……委員：由本系全體專任教

師（含編制外教學人員）擔任委員」，修正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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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應用日語系 

案 由 一：修訂 109、110 及 111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

(請參閱附件二十八，第 341-376頁) 

說    明： 

一、四下新增選修課程：「中日語文對照分析」，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

學學生。 

二、 更改課程名稱：四上四下「日語溝通技巧(一)(二)」更名為「服務

業日語溝通技巧(一) (二)」、四上「日本文學賞析」更名為「日本

旅遊與飲食文學」、四下「日文應用文」更名為「商務日文書信」。

以上適用於 109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三、更改課程名稱：二上「旅運經營與管理」更名為「旅行業經營與管

理」，適用於 111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四、本案業經應用日語系 111-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112.4.19)及

國際學院 11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4.27)審

議通過。 

五、檢附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會議紀錄

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修訂 112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

二十八，第 341-376頁) 

說    明： 

一、各學期課程名稱修訂暨課程異動調整如下： 

(一) 刪除 1門必修課程：四下「職場日語會話」。 

(二) 刪除 10 門選修課程:一下「高階日語檢定對策（二）」、二上

「航空客運與票務」、二下「日本歷史」、四上「觀光行政與法規」、

「餐旅實作與證照」、「餐旅行銷」、「旅館管理」、四下「服務業

日語溝通技巧（二）」、「新聞日語」、「航運日語會話」及「餐廳管

理」。 

(三) 新增 2門必修課程：四上「日語口譯(一)」、四下「日文翻譯

(二) 」分組上課。 

(四) 新增 1門選修課程：一下「中階日語檢定對策」。 

(五) 更改課程名稱:：一上選修「美姿美儀」更名為「國際禮儀」；

四上必修「日文翻譯」更名為「日文翻譯(一)」；四下必修「日

語口譯」更名為「日語口譯(二) 」。 

(六) 調整開課學期別：選修「日本地理」由二上調整為一上；必修

「校內實習（一）」由二下調整為一下。 

(七) 調整開課學期別及更改課程名稱：選修「日本文化」由四下調

整為一下，更名為「台日文化比較」；選修「高階日語檢定對策

（一）」由一上調整為四上，更名為「高階日語檢定對策」。 

二、畢業學分總計 130 學分，校定必修 36 學分、院必修 12 學分、系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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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66學分、系訂選修 16學分。 

三、另修訂課程標準表備註處，詳如 112學年度入學適用課程標準表。 

四、本案業經應用日語系 111-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112.4.19)及

國際學院 11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4.27)審

議通過。 

五、檢附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標準

表、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更改課程名稱「服務業日語溝通技巧（一）」為「服務業日語溝通技

巧」，修正後照案通過。 

 

 

案    號：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    由：本院 112學年度新增開設兩門院訂選修課程，提請審議。(請參閱附

件二十九，第 377-385頁) 

說    明： 

一、本院於 112學年度新增開設兩門選修課程：「世界公民與 SDGs議題」

2學分/2小時；「品牌經營與行銷」2學分/2小時。 

二、本案業經國際學院 11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112.4.27)審議通過。 

三、檢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會議

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 

案    由：新增選修課程「台灣茶文化研究」，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三十，第

386-395頁) 

說    明： 

一、因應評鑑委員增加飲品課程以及加強跨域共構課程之建議，擬請通

識教育中心張忠明主任協助開授課程，並與本所葉文棠教師共構，

增開「台灣茶文化研究」課程，以增加茶飲實作內容。 

二、新增選修課程「台灣茶文化研究」3 學分/3 小時，適用於 112 學年

度起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三、本案業經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 111-2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

會(112.4.19)及廚藝學院 11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

會(112.5.3)審議通過。 

四、檢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會議

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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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廚藝學院 

案 由 一：修訂本院必修課程「廚藝概論」及「飲食文化」，兩門課程整併為「永

續食農教育與實務」，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三十一，第 396-423頁) 

說    明： 

一、配合國際綠色永續潮流及國內食農教育法修正，將原院訂必修課程

「廚藝概論」2 學分/2 小時及「飲食文化」2 學分 2 小時，兩門課

程整併為「永續食農教育與實務」4 學分/4 小時，於一年級下學期

開設，適用於本院 112學年度起入學新生。 

二、本案業經廚藝學院 11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112.5.3)審議通過。 

三、檢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會議

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新增院訂選修共七門課程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三十一，第

396-423頁) 

說    明： 

一、新增院訂選修共七門課程：「無國界蔬食餐廳開店實習」4學分/8小

時，「新素味食材認識與採購實務」2 學分/4 小時，「素食尚烹調與

盤飾實務」2學分/4小時，「植感甜點烘焙實務」2學分/4小時，「全

植健康飲調實務」2學分/4小時，「素食尚療癒餐飲設計實務」2學

分/4小時，「彈性素食食物設計實務」2學分/4小時。 

二、本案業經廚藝學院 11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112.5.3)審議通過。 

三、檢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會議

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陳秀玉委員意見：根據多年以前相關協調會議決議，基於成本考量、

學生反應時數不平均及排課教室有限等因素，不建議課程學時對開。 

 

 

案 由 三：本院自 112 學年度起新開設「素食尚廚藝創新創業學分學程」乙案，

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三十二，第 424-425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廚藝學院 11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112.5.3)審議通過。 

二、檢附學分學程實施要點草案及課程規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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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烘焙管理系 

案    由：修訂本系 112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三十

三，第 426-482頁) 

說    明： 

一、因應評鑑委員建議及配合高職端 108新課綱以增修相關課程。 

二、新增課程共計 12 門，異動課程共計 6 門，刪除課程共計 11 門，詳

如課程標準表。 

三、本案業經烘焙管理系 111-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112.4.18)及

廚藝學院 11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5.3)審

議通過。 

四、檢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會議

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中餐廚藝系 

案    由：修訂本系 112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三十

四) 

說    明： 

一、配合院訂必修課程之修訂，新增系訂必修課程「飲食文化」2學分 2

小時於四技班及技優專班，適用於 112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二、四技系訂選修調降為 26學分，技優專班系訂選修調降為 15學分。 

三、本案業經中餐廚藝系 111-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112.5.10)及

廚藝學院 111-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2.5.15)審

議通過。 

四、檢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會議

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散會：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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